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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2005〕第78号令）与

GB/T 17924《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以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16〕第9号公告制定。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内容。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团溪镇人民政府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团溪镇人民政府、团溪镇农业服务中心、播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贵州卓豪农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彭先亮、陈军、刘章峰、刘建民、蒋信刚、钱颖、左祥文、罗家方、卢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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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 白果贡米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理标志产品白果贡米术语和定义、地理标志产品范围、自然环境、要求、检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16〕第9号公告批准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白果贡米。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T 5490  粮油检验 一般规则 

GB/T 5491  粮食、油料检验 扦样、分样法 

GB/T 5492  粮油检验粮食、油料的色泽、气味、口味鉴定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5682  粮油检验 稻谷、大米蒸煮食用品质感官评价方法 

GB/T 15683  大米 直链淀粉含量的测定  

GB/T 17109  粮食销售包装  

GB/T 22294  粮油检验 大米胶稠度的测定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第75号令《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第78号令《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6〕第109号公告《关于发布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比例图的

公告》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9〕第123号令《关于修改<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的决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16〕第9号公告《质检总局关于批准对赣南茶油等产品实施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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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白果贡米 Baiguo Rice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16〕第9号公告批准的地理标志产品白果贡米保护范围内栽种、

生产加工的大米。 

4 地理标志产品范围 

地理标志产品白果贡米保护范围限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16〕第9号公告批准的范围，

即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团溪镇、三岔镇共2个镇现辖行政区域，见附录A。 

5 自然环境 

5.1 产区内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年平均气温 13.5 ℃～15.7 ℃，无霜期 280 d，降雨

量 1000 mm～1100 mm，年均日照 1150 h，海拔在 800 m～1300 m 之间。 

5.2 土壤类型为黑土、水稻土、草甸土，土层厚度≥30 cm，土壤有机质含量≥1.5%，土壤 pH 值 5.0～

7.0。 

6 要求 

6.1 生产技术要求 

见附录B。 

6.2 质量要求 

6.2.1 感官特色  

米粒呈长椭圆形，外表晶莹饱满，呈半透明状，油润淡雅，米色稍褐而透明；米饭棉软有 

弹性，天然清香，米香四溢，香滑油亮，粘性适中、适口度好。 

6.2.2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直链淀粉，% 17.0～23.0 

蛋白质，% ≥7.5 

胶稠度，mm ≥70.0 

水 分，%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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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安全卫生指标 

应符合GB 2715的规定。 

6.4 净含量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6.5 生产过程卫生要求 

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 

7 检验方法 

7.1 感官检验 

按照GB/T 5492、GB/T 15682规定的方法执行。 

7.2 理化指标 

7.2.1 直链淀粉 

按照GB/T 15683规定的方法执行。 

7.2.2 蛋白质 

按照GB 5009.5规定的方法执行。 

7.2.3 胶稠度 

按照GB/T 22294规定的方法执行。 

7.2.4 水分 

按照GB 5009.3规定的方法执行。 

7.3 安全卫生指标 

按照GB 2715规定执行。 

7.4 净含量 

按照JJF 1070的规定方法执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一般规则 

按照GB/T 5490规定执行。 

8.2 检验分类 

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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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检验项目 

8.3.1 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出厂前需对感官品质、水分、净含量进行检验，或按供需双方合同要求进行检验，检验合

格后附上合格证方能出厂。 

8.3.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是对产品进行全面考核，即对本标准规定的全部要求（指标）进行检验。在下列情况下，

应按国家规定对产品进行型式检验： 

a) 前后两次抽样检验结果差异较大； 

b) 因人为或自然因素使生产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c) 因生产工艺和设施设备发生较大变化时； 

d)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或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8.4 组批 

产品以批为单位，同班次加工的白果贡米为一批。 

8.5 扦样、分样 

按照GB 5491规定执行。 

8.6 判定规则 

8.6.1 凡有劣变、有污染、有异味者，该批产品判为不合格。 

8.6.2 本标准所规定 8.3.1 和 8.3.2 项目中任一项目不合格者，该批产品判为不合格。 

8.6.3 本标准所规定项目全部合格者，该批产品判为合格。 

8.6.4 对检验结果有争议时应对留存样或在同批产品中复检，判定结果以复检结果为准。 

9 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识 

9.1.1 销售运输包装应符合 GB/T 191、GB 7718 的规定。 

9.1.2 包装箱（盒）上应有地理标志专用标识，并标明产品名称、数量（个数或净含量）、产地、包

装日期、生产单位、执行标准号等。 

9.1.3 地理标志专用标识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2006〕年第 109 号公告的规定，使用

应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9.2 包装 

包装应符合GB/T 17109的规定，包装标签应符合GB 7718、GB 28050和《关于修改<食品标识管理规

定>的决定》的规定。 

9.3 运输 

9.3.1 运输工具应清洁、干燥，有防日晒、雨淋设施。严禁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污染的物品混

运、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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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运输途中产品防止挤压，减少损耗。装卸时应轻装轻卸，严禁摔撞。 

9.4 贮存 

9.4.1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防潮、防鼠等符合卫生要求的仓库内，不应与有毒有害物质或水分

较高的物质混存。  

9.4.2 产品在常温下的真空包装保质期应不低于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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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地理标志产品 白果贡米保护范围图 

 

图A.1 地理标志产品 白果贡米保护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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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地理标志产品 白果贡米生产技术规程 

B.1 品种 

宜香2115、Y两优585等当地优良品种。 

B.2 栽培管理  

B.2.1 育秧方式为旱地育秧或水育秧。 

B.2.2 播种时间为3月中下旬至4月中旬播种。 

B.2.3 移栽时间5月中旬，每穴1至4粒谷苗。 

B.3 田间管理 

施农家肥不低于15000 kg/hm
2
，以基肥为主，采取浅湿干交替管理。 

B.4 病虫害防治 

采取绿色防控，农药使用符合GB/T 8321及国家相关规定要求。 

B.5 采收 

采收时间为9月中旬至10月中旬，脱粒扬净后晒干贮存，含水量≤14.5%。 

B.6 加工 

稻谷→筛选→去石→磁选→砻谷→谷糙分离→碾米→去碎米→抛光→检验→包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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